兰溪文化中心一楼2号馆招租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有效盘活国有固定资产，提升集团造血功能，增加集团收入，并长期习惯过好紧日子，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对位于木兰溪与瑞溪汇合口处兰溪文化中心一楼建筑面积543平方米房屋进行公开招租，参照《仙游县财政局文件关于印发仙游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规定的通知》（仙财规﹝2024﹞1号）有关规定，具体招租方案如下：
1、 基本情况
兰溪文化中心位于木兰溪与瑞溪汇合口处，建筑面积1766㎡，建筑结构根据木兰花的3朵花瓣设计，绿化率73%，项目建设投资1550万元，于2019年3月完工，2020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室内装修已配套中央空调、氛围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精装修完整。室外设有音乐喷泉、人文广场、氛围灯等设施，与周边的水系交相辉映，已然成为仙游市民休闲娱乐的中心场所。
二、招租范围
兰溪文化中心一楼2号馆（限馆内使用），馆内面积约543㎡。
三、承租人资格及条件
3.1 未纳入失信名单的企业或个人。
3.2 仅限于招租文化教育、培训等相关运营。
3.3 在交付竞租保证金后，按指定的时间和场合参加竞租。一楼2号馆保证金为人民币壹万伍仟玖佰元（¥15900元）。
四、租赁流程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社会公开招租，报价高于或等于挂牌价的最高有效报价的竞价人为标的物承租人。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负责本次公开招租工作，佣金按5000元包干，由承租人承担。
4.1 发布公告。在仙游县水利局官网上发布招租公告,公告时间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公告期间，承租人可前往现场进行考察。
4.2 资格预审。报名时承租人须提供企业（个人）征信证明、营业执照、承诺函（格式详见附件）、场馆各区域详细运管方案等。
4.3 公开竞价。委托第三方进行公开竞价、确定承租人。对于公开招租未成交（流拍）的，再次公开招租底价不得低于评估价的90%，再次未成交（流拍）的，第三次公开招租底价不得低于评估价的80%。三次均未成交（流拍）的，如继续公开招租底价低于评估价80%的，应重新评估，并按规定再次进行公开招租。
4.4公示。招租结果在仙游县水利局官网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
4.5 合同签订。确定承租人后，与承租人签订出租合同，出租合同内容包括：标的名称、租赁期限、出租使用范围、租金及其他费用交付时限、安全生产经营、资产维护及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等条款。
五、租赁要求
5.1 租赁租金：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实地评估，依据《房地产租赁估价报告》结果（下表）作为起拍价。报价高于或等于起拍价的最高有效报价为租金。
房地产估价结果汇总表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
	月租金单价
（元/㎡.月）
	月租金总价
（元）
	年租金总价
（元）

	兰溪文化中心一楼（2号馆）
	543
	9.8
	5300
	63600

	备注：以上估价仅为租金部分，不含物业、水电等其他费用。


5.2 租金缴纳方式为季度支付。承租人需要按季度缴纳租金：第一季度应在每年的3月31日前缴纳；第二季度应在每年的6月30日前缴纳；第三季度应在每年的9月30日前缴纳；第四季度应在每年的12月31日前缴纳。所有租金支付必须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并将款项转入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承租人应在约定时间内缴纳租金，超过时间未支付即为违约。（收款单位：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账号：145100100100153213，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莆田仙游支行）。
5.3 租金递增：对租赁期1年以上的标的物实行租金逐年递增的方式出租，租金年递增金额按上一年度租金的1%计取。
5.4 卫生劳务费：按承租面积每月2元/㎡计取，用于兰溪文化中心公共区域的卫生劳务费支付。即一楼（2号馆）卫生劳务费为1086元/月，支付方式、时间和租金同步。
5.5 水电费、污水及垃圾处理费：由招租人先行承担水电费、污水及垃圾处理等费用。标的物配有单独的水表、电表，租赁期间的水电费、污水及垃圾处理费等由承租人按季度汇入招租方账户。承租人应在收到上一季度费用账单10日内缴清费用，超过约定时间未支付即视为违约。（电费经招租方测算后，单价为整个房屋当季度电费/当季度使用电量，电费为标的物当季度使用电量*电费单价；水费、污水处理费按实结算；垃圾处理费由招租方和承租人共同承担）
[bookmark: _GoBack]5.6 押金：押金为3个月合同租金。承租人须在合同签订后5日内缴纳。若承租人在租赁期间造成招租人财产损失或者未及时缴纳租金及其他费用造成的违约费用，招租人有权直接从该款项中扣减。
5.7 租赁期限：租期为伍年，按合同签订的租赁时间起算。
六、特别要求
6.1 承租人不得将标的物进行转租。
6.2 承租人必须具备合法合规的经营资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开展文化教育、培训等经营范围内的业务。不得从事任何违法违规及与文化教育、培训无关的经营活动，不得改变承租用途。
6.3 承租人不得经营卡拉OK、烧烤、夜店及造成水、声音污染等方面的扰民行为。
6.4 承租人不得从事排污排废、易燃易爆、放射性、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和储存。
6.5 承租人不得私自占用标的物以外的空间开展任何性质的经营活动。
招租人发现承租人有本条款规定的任意行为，招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立即终止该行为，若承租人拒不改正，招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该标的物，且不予返还已缴纳租金和押金，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七、其他事项
7.1 承租人应在公开租赁结果公示结束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签订《租赁合同》，逾期或拒绝签订合同的，视为违约，招租人可取消其竞得资格，承租人应按竞得价的20%向招租人仙游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且投标保证金不予返还。
7.2 承租人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合法手续，由承租人办理。
7.3 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应保持设施完整、完好，不得故意损坏标的物。因生产经营需要对租赁场所进行改造、装修的，必须向招租人提供改造、装修方案，经招租人同意后方可进行，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承租人负责。改造、装修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在租赁期满后无偿归招租人所有，招租人不做任何经济补偿。
7.4 租赁期间的一切安全、卫生、环保、消防等责任由承租人承担，招租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因承租人生产经营所需的日常维修保养由承租人负责，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7.5 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时，承租人应向招租人提出退还押金并交回标的物，招租人在承租人结清所有费用后30日内将押金无息退还给承租人。
7.6 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时，承租人应在30日内搬离并返还标的物，同时必须结清应承担的费用。承租人在30日内不进行交接的，责任由承租人承担，对于标的物内的逾期遗留物品，招租人有权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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